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60號

上  訴  人  徐會恭  

            曾芳村  

            李添財  

            謝麗玲  

            陳良俊  

            陳正雄  

上  六  人

訴訟代理人  吳紀賢律師

            陳志寧律師

上  訴  人  廖德泰  

            李慶南  

            連簡鶴子

            郭啟鏞  

0000000000000000

            劉鴻朋  

            黃正岳  

            張黃如美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凱堡  

上  八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淑貞律師

上  訴  人  李棟才  

            李如意  

            劉豐銘  

            劉玥緹  

            劉富山  

被  上訴人  張宗榮  

0000000000000000

            張宗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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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惠香  

            張美香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王瑩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典權設定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1月3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42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至九、十一至十四項關於命上訴人塗銷典權登記

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審以典權業經被上訴人依法回贖而消滅為由，依民法

第767條規定，判命典權人即上訴人李慶南、李棟才與李如

意（下稱李慶南3人）塗銷原判決附表1（下稱附表）編號7

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典權人即上訴人劉鴻朋、劉富山、劉

豐銘與劉玥緹（下稱劉鴻朋4人）塗銷附表編號11所示建物

之典權登記。核塗銷上開建物典權之訴訟標的對於李慶南3

人、劉鴻朋4人各須合一確定，且李慶南、劉鴻朋之上訴亦

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形式上分別有利於李棟才與李如

意，及劉富山、劉豐銘與劉玥緹，則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

1項第1款規定，李慶南上訴效力應及於李棟才與李如意，劉

鴻朋上訴效力應及於劉富山、劉豐銘與劉玥緹，合先敘明。

二、又李棟才、李如意、劉富山、劉豐銘、劉玥緹均經本院合法

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

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之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部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所有權人

暨出典人，上訴人則分別係各該建物之典權人，各典權之約

定期間均為30年，除編號11之典權期限係於民國111年9月9

日屆滿外，其餘典權期限均於同年5月2日屆滿。伊等已於各

該典權期限屆滿後2年內，以存證信函或準備書狀向上訴人

等提出附表所示原典價而為回贖通知，故上訴人就上開建物

之典權，均因伊等合法行使回贖權而消滅。爰依民法第767

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分別塗銷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之

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

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二、對造則以：㈠劉富山、劉豐銘、劉玥緹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㈡李棟才、李如意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於原審陳述略以：被上訴人未依法回

贖，故不得請求塗銷典權登記；㈢其餘上訴人部分：被上訴

人未依典權契約之約定，就登記典價按臺北市之躉售物價指

數換算典價而為回贖，且未提出典價，故不生依法回贖之效

力，則被上訴人訴請伊等分別塗銷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登

記，自均應無理由；各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

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人即上訴人，及所載之典價、設

典日期暨典權存續期間；㈡被上訴人前以存證信函表示回贖

附表所示建物，編號2至5、8至9、14之典權人均於110年9月

7日收受，編號6之典權人於111年4月18日、110年9月15日分

別收受，編號7之典權人李慶南、李棟才均於110年11月26日

收受、李如意則於110年12月間收受，編號11之典權人劉鴻

朋、劉富山分別於111年9月12日、同年月7日收受被上訴人

之準備書狀，編號12之典權人陳良俊則於110年9月11日收

受，另編號13之典權人陳正雄於110年11月25日收受其中門

牌為○○街000號、000號0樓之00、00建物之回贖通知（編

號10之郭啟鏞、編號11之劉豐銘與劉玥緹、編號13之門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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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000號、000號建物部分，被上訴人係於110年9月7日

分別對已於109年3月10日死亡之原典權人郭玉輝、110年2月

1日死亡之原典權人陳秀珍、於109年4月15日讓與典權之原

典權人陳澤儀寄送存證信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222頁），堪信為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被上訴人就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是否已

依法回贖而發生典權消滅之效力？茲論述如下：　　

㈠、按典權定有期限者，於期限屆滿後，出典人得以原典價回贖

典物；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經過2年，不以原典價回贖

者，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民法第923條定有明文。出

典人之回贖權，為提出原典價向典權人表示回贖之意思，使

典權歸於消滅之權利。故出典人僅向典權人表示回贖之意思

而未提出典價者，仍無消滅典權效力（最高法院30年度渝上

字第371號、33年度上字第36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而

回贖權之行使為要物行為，故出典人除須為回贖之意思表示

外，尚須提出原典價，始足生回贖之效果（見鄭玉波著、黃

宗樂修訂，民法物權，99年10月修訂17版，第213頁；謝在

全著，民法物權論（下），113年2月修訂8版，第97頁；王

澤鑑著，民法物權，112年8月修訂4版，第542頁；鄭冠宇

著，民法物權，106年8月7版，第458至459頁），否則即非

合法之回贖，典權自不因此歸於消滅。

㈡、蓋典權係純粹出於固有法之物權制度，起源於國人不輕易變

賣產業之觀念，但為籌款以應急需，故衍生折衷之道，即將

財產出典於人，以獲取相當於賣價之金額，出典人日後可以

原價贖回；嗣逐漸形成債務人將財產交付於債權人占有，以

擔保債務之償還，且債權人對於標的物有使用收益權，債務

人則有備款回贖標的物權利之典制，具有濃厚之物上擔保色

彩；而典制演變至近代，標的物為田宅之不動產，交付於典

主占有，典主對所典田宅有使用收益權，業主得備價取贖權

等，已逐漸明確而定型化。故典權性質上雖係用益物權，但

具有以典物所有權擔保典價返還之功能（見謝在全著前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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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至71頁）。易言之，出典人須備足典價提出給付，方得

據以行使回贖權，乃係典權制度具有擔保典價返還之定型化

特徵，有其沿革及社會作用，不容忽視。

㈢、經查：

　⒈被上訴人係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所有權人及出典人，上

訴人則為典權人，及附表所示典價、設典日期除編號11所示

建物設典日期為81年9月9日外、餘均為81年5月2日，暨典權

存續期間均為自登記完畢翌日起算30年等情，有建物登記謄

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1至20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

（上開不爭執事項㈠），故除編號11之典權期限係於111年9

月9日屆滿外，其餘典權期限均於同年5月2日屆滿。而被上

訴人雖於典權期限屆滿前陸續以存證信函或準備書狀對上訴

人或原典權人為回贖通知，有存證信函、準備書狀、收件回

執與送達證書、土地登記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31至

101頁、回證卷第47至49頁、卷一第215至248頁、登記謄本

卷），且為兩造所不爭（上開不爭執事項㈡），惟該等存證

信函或準備書狀，被上訴人均僅表示欲以原典價回贖之意

思，未見其等有備足典價提出給付之情，揆之前述，被上訴

人顯未依法行使回贖權，難謂有消滅典權效力。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依最高法院32年度上字第4090號民事裁判意

旨，出典人只須向典權人為回贖之意思表示即生消滅典權效

力，無須提存原典價，且因上訴人對典價有爭執，故伊等未

提存典價云云。惟上開裁判意旨係謂「出典人回贖典物，祇

須提出原典價向典權人提示回贖之意思，即生消滅典權之效

力。縱令典權人對於出典人提出之原典價拒絕收領，出典人

亦未依法提存，於典權之消滅均不生影響」，亦即出典人未

提存典價不影響典權之消滅，其前提係典權人對出典人所提

出之典價「拒絕受領」，故出典人回贖典物仍須「提出典

價」始生消滅典權之效力，而與前揭論述一致，被上訴人前

揭主張，已有誤會。至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典權，其

典價業經登記，可參前揭登記謄本（見原審卷一第141至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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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上訴人縱對典價有所爭執，無礙被上訴人提出典價而

依法行使回贖權。被上訴人既未提出典價而向典權人表示回

贖之意思，自不生因回贖而消滅典權之效力。　　

㈣、依上所述，被上訴人就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因未依法

回贖，不發生上訴人之典權消滅之效力。則被上訴人以伊等

已合法行使回贖權為由，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

分別塗銷上開建物之典權登記，即屬於法無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分別塗銷

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於法無據，不應准

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即原判決主文第

1至9、11至14項部分），於法自有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指

謫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

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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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60號
上  訴  人  徐會恭  
            曾芳村  
            李添財  
            謝麗玲  
            陳良俊  
            陳正雄  
上  六  人
訴訟代理人  吳紀賢律師
            陳志寧律師
上  訴  人  廖德泰  
            李慶南  
            連簡鶴子
            郭啟鏞  


            劉鴻朋  
            黃正岳  
            張黃如美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凱堡  
上  八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淑貞律師
上  訴  人  李棟才  
            李如意  
            劉豐銘  
            劉玥緹  
            劉富山  
被  上訴人  張宗榮  


            張宗隆  
            張惠香  
            張美香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王瑩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典權設定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至九、十一至十四項關於命上訴人塗銷典權登記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審以典權業經被上訴人依法回贖而消滅為由，依民法第767條規定，判命典權人即上訴人李慶南、李棟才與李如意（下稱李慶南3人）塗銷原判決附表1（下稱附表）編號7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典權人即上訴人劉鴻朋、劉富山、劉豐銘與劉玥緹（下稱劉鴻朋4人）塗銷附表編號11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核塗銷上開建物典權之訴訟標的對於李慶南3人、劉鴻朋4人各須合一確定，且李慶南、劉鴻朋之上訴亦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形式上分別有利於李棟才與李如意，及劉富山、劉豐銘與劉玥緹，則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李慶南上訴效力應及於李棟才與李如意，劉鴻朋上訴效力應及於劉富山、劉豐銘與劉玥緹，合先敘明。
二、又李棟才、李如意、劉富山、劉豐銘、劉玥緹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之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所有權人暨出典人，上訴人則分別係各該建物之典權人，各典權之約定期間均為30年，除編號11之典權期限係於民國111年9月9日屆滿外，其餘典權期限均於同年5月2日屆滿。伊等已於各該典權期限屆滿後2年內，以存證信函或準備書狀向上訴人等提出附表所示原典價而為回贖通知，故上訴人就上開建物之典權，均因伊等合法行使回贖權而消滅。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分別塗銷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對造則以：㈠劉富山、劉豐銘、劉玥緹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㈡李棟才、李如意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於原審陳述略以：被上訴人未依法回贖，故不得請求塗銷典權登記；㈢其餘上訴人部分：被上訴人未依典權契約之約定，就登記典價按臺北市之躉售物價指數換算典價而為回贖，且未提出典價，故不生依法回贖之效力，則被上訴人訴請伊等分別塗銷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自均應無理由；各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人即上訴人，及所載之典價、設典日期暨典權存續期間；㈡被上訴人前以存證信函表示回贖附表所示建物，編號2至5、8至9、14之典權人均於110年9月7日收受，編號6之典權人於111年4月18日、110年9月15日分別收受，編號7之典權人李慶南、李棟才均於110年11月26日收受、李如意則於110年12月間收受，編號11之典權人劉鴻朋、劉富山分別於111年9月12日、同年月7日收受被上訴人之準備書狀，編號12之典權人陳良俊則於110年9月11日收受，另編號13之典權人陳正雄於110年11月25日收受其中門牌為○○街000號、000號0樓之00、00建物之回贖通知（編號10之郭啟鏞、編號11之劉豐銘與劉玥緹、編號13之門牌為○○街000號、000號建物部分，被上訴人係於110年9月7日分別對已於109年3月10日死亡之原典權人郭玉輝、110年2月1日死亡之原典權人陳秀珍、於109年4月15日讓與典權之原典權人陳澤儀寄送存證信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2頁），堪信為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被上訴人就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是否已依法回贖而發生典權消滅之效力？茲論述如下：　　
㈠、按典權定有期限者，於期限屆滿後，出典人得以原典價回贖典物；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經過2年，不以原典價回贖者，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民法第923條定有明文。出典人之回贖權，為提出原典價向典權人表示回贖之意思，使典權歸於消滅之權利。故出典人僅向典權人表示回贖之意思而未提出典價者，仍無消滅典權效力（最高法院30年度渝上字第371號、33年度上字第36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而回贖權之行使為要物行為，故出典人除須為回贖之意思表示外，尚須提出原典價，始足生回贖之效果（見鄭玉波著、黃宗樂修訂，民法物權，99年10月修訂17版，第213頁；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下），113年2月修訂8版，第97頁；王澤鑑著，民法物權，112年8月修訂4版，第542頁；鄭冠宇著，民法物權，106年8月7版，第458至459頁），否則即非合法之回贖，典權自不因此歸於消滅。
㈡、蓋典權係純粹出於固有法之物權制度，起源於國人不輕易變賣產業之觀念，但為籌款以應急需，故衍生折衷之道，即將財產出典於人，以獲取相當於賣價之金額，出典人日後可以原價贖回；嗣逐漸形成債務人將財產交付於債權人占有，以擔保債務之償還，且債權人對於標的物有使用收益權，債務人則有備款回贖標的物權利之典制，具有濃厚之物上擔保色彩；而典制演變至近代，標的物為田宅之不動產，交付於典主占有，典主對所典田宅有使用收益權，業主得備價取贖權等，已逐漸明確而定型化。故典權性質上雖係用益物權，但具有以典物所有權擔保典價返還之功能（見謝在全著前揭書第70至71頁）。易言之，出典人須備足典價提出給付，方得據以行使回贖權，乃係典權制度具有擔保典價返還之定型化特徵，有其沿革及社會作用，不容忽視。
㈢、經查：
　⒈被上訴人係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所有權人及出典人，上訴人則為典權人，及附表所示典價、設典日期除編號11所示建物設典日期為81年9月9日外、餘均為81年5月2日，暨典權存續期間均為自登記完畢翌日起算30年等情，有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1至20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上開不爭執事項㈠），故除編號11之典權期限係於111年9月9日屆滿外，其餘典權期限均於同年5月2日屆滿。而被上訴人雖於典權期限屆滿前陸續以存證信函或準備書狀對上訴人或原典權人為回贖通知，有存證信函、準備書狀、收件回執與送達證書、土地登記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31至101頁、回證卷第47至49頁、卷一第215至248頁、登記謄本卷），且為兩造所不爭（上開不爭執事項㈡），惟該等存證信函或準備書狀，被上訴人均僅表示欲以原典價回贖之意思，未見其等有備足典價提出給付之情，揆之前述，被上訴人顯未依法行使回贖權，難謂有消滅典權效力。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依最高法院32年度上字第4090號民事裁判意旨，出典人只須向典權人為回贖之意思表示即生消滅典權效力，無須提存原典價，且因上訴人對典價有爭執，故伊等未提存典價云云。惟上開裁判意旨係謂「出典人回贖典物，祇須提出原典價向典權人提示回贖之意思，即生消滅典權之效力。縱令典權人對於出典人提出之原典價拒絕收領，出典人亦未依法提存，於典權之消滅均不生影響」，亦即出典人未提存典價不影響典權之消滅，其前提係典權人對出典人所提出之典價「拒絕受領」，故出典人回贖典物仍須「提出典價」始生消滅典權之效力，而與前揭論述一致，被上訴人前揭主張，已有誤會。至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典權，其典價業經登記，可參前揭登記謄本（見原審卷一第141至208頁），上訴人縱對典價有所爭執，無礙被上訴人提出典價而依法行使回贖權。被上訴人既未提出典價而向典權人表示回贖之意思，自不生因回贖而消滅典權之效力。　　
㈣、依上所述，被上訴人就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因未依法回贖，不發生上訴人之典權消滅之效力。則被上訴人以伊等已合法行使回贖權為由，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分別塗銷上開建物之典權登記，即屬於法無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分別塗銷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即原判決主文第1至9、11至14項部分），於法自有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指謫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60號
上  訴  人  徐會恭  
            曾芳村  
            李添財  
            謝麗玲  
            陳良俊  
            陳正雄  
上  六  人
訴訟代理人  吳紀賢律師
            陳志寧律師
上  訴  人  廖德泰  
            李慶南  
            連簡鶴子
            郭啟鏞  

            劉鴻朋  
            黃正岳  
            張黃如美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凱堡  
上  八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淑貞律師
上  訴  人  李棟才  
            李如意  
            劉豐銘  
            劉玥緹  
            劉富山  
被  上訴人  張宗榮  

            張宗隆  
            張惠香  
            張美香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王瑩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典權設定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1月3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42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至九、十一至十四項關於命上訴人塗銷典權登記
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審以典權業經被上訴人依法回贖而消滅為由，依民法
    第767條規定，判命典權人即上訴人李慶南、李棟才與李如
    意（下稱李慶南3人）塗銷原判決附表1（下稱附表）編號7
    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典權人即上訴人劉鴻朋、劉富山、劉
    豐銘與劉玥緹（下稱劉鴻朋4人）塗銷附表編號11所示建物
    之典權登記。核塗銷上開建物典權之訴訟標的對於李慶南3
    人、劉鴻朋4人各須合一確定，且李慶南、劉鴻朋之上訴亦
    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形式上分別有利於李棟才與李如
    意，及劉富山、劉豐銘與劉玥緹，則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
    1項第1款規定，李慶南上訴效力應及於李棟才與李如意，劉
    鴻朋上訴效力應及於劉富山、劉豐銘與劉玥緹，合先敘明。
二、又李棟才、李如意、劉富山、劉豐銘、劉玥緹均經本院合法
    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
    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之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所有權人
    暨出典人，上訴人則分別係各該建物之典權人，各典權之約
    定期間均為30年，除編號11之典權期限係於民國111年9月9
    日屆滿外，其餘典權期限均於同年5月2日屆滿。伊等已於各
    該典權期限屆滿後2年內，以存證信函或準備書狀向上訴人
    等提出附表所示原典價而為回贖通知，故上訴人就上開建物
    之典權，均因伊等合法行使回贖權而消滅。爰依民法第767
    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分別塗銷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之
    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
    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二、對造則以：㈠劉富山、劉豐銘、劉玥緹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㈡李棟才、李如意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於原審陳述略以：被上訴人未依法回
    贖，故不得請求塗銷典權登記；㈢其餘上訴人部分：被上訴
    人未依典權契約之約定，就登記典價按臺北市之躉售物價指
    數換算典價而為回贖，且未提出典價，故不生依法回贖之效
    力，則被上訴人訴請伊等分別塗銷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
    ，自均應無理由；各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
    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人即上訴人，及所載之典價、設
    典日期暨典權存續期間；㈡被上訴人前以存證信函表示回贖
    附表所示建物，編號2至5、8至9、14之典權人均於110年9月
    7日收受，編號6之典權人於111年4月18日、110年9月15日分
    別收受，編號7之典權人李慶南、李棟才均於110年11月26日
    收受、李如意則於110年12月間收受，編號11之典權人劉鴻
    朋、劉富山分別於111年9月12日、同年月7日收受被上訴人
    之準備書狀，編號12之典權人陳良俊則於110年9月11日收受
    ，另編號13之典權人陳正雄於110年11月25日收受其中門牌
    為○○街000號、000號0樓之00、00建物之回贖通知（編號10
    之郭啟鏞、編號11之劉豐銘與劉玥緹、編號13之門牌為○○街
    000號、000號建物部分，被上訴人係於110年9月7日分別對
    已於109年3月10日死亡之原典權人郭玉輝、110年2月1日死
    亡之原典權人陳秀珍、於109年4月15日讓與典權之原典權人
    陳澤儀寄送存證信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222頁），堪信為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被上訴人就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是否已
    依法回贖而發生典權消滅之效力？茲論述如下：　　
㈠、按典權定有期限者，於期限屆滿後，出典人得以原典價回贖
    典物；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經過2年，不以原典價回贖者
    ，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民法第923條定有明文。出典
    人之回贖權，為提出原典價向典權人表示回贖之意思，使典
    權歸於消滅之權利。故出典人僅向典權人表示回贖之意思而
    未提出典價者，仍無消滅典權效力（最高法院30年度渝上字
    第371號、33年度上字第36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而回
    贖權之行使為要物行為，故出典人除須為回贖之意思表示外
    ，尚須提出原典價，始足生回贖之效果（見鄭玉波著、黃宗
    樂修訂，民法物權，99年10月修訂17版，第213頁；謝在全
    著，民法物權論（下），113年2月修訂8版，第97頁；王澤
    鑑著，民法物權，112年8月修訂4版，第542頁；鄭冠宇著，
    民法物權，106年8月7版，第458至459頁），否則即非合法
    之回贖，典權自不因此歸於消滅。
㈡、蓋典權係純粹出於固有法之物權制度，起源於國人不輕易變
    賣產業之觀念，但為籌款以應急需，故衍生折衷之道，即將
    財產出典於人，以獲取相當於賣價之金額，出典人日後可以
    原價贖回；嗣逐漸形成債務人將財產交付於債權人占有，以
    擔保債務之償還，且債權人對於標的物有使用收益權，債務
    人則有備款回贖標的物權利之典制，具有濃厚之物上擔保色
    彩；而典制演變至近代，標的物為田宅之不動產，交付於典
    主占有，典主對所典田宅有使用收益權，業主得備價取贖權
    等，已逐漸明確而定型化。故典權性質上雖係用益物權，但
    具有以典物所有權擔保典價返還之功能（見謝在全著前揭書
    第70至71頁）。易言之，出典人須備足典價提出給付，方得
    據以行使回贖權，乃係典權制度具有擔保典價返還之定型化
    特徵，有其沿革及社會作用，不容忽視。
㈢、經查：
　⒈被上訴人係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所有權人及出典人，上訴
    人則為典權人，及附表所示典價、設典日期除編號11所示建
    物設典日期為81年9月9日外、餘均為81年5月2日，暨典權存
    續期間均為自登記完畢翌日起算30年等情，有建物登記謄本
    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1至20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
    上開不爭執事項㈠），故除編號11之典權期限係於111年9月9
    日屆滿外，其餘典權期限均於同年5月2日屆滿。而被上訴人
    雖於典權期限屆滿前陸續以存證信函或準備書狀對上訴人或
    原典權人為回贖通知，有存證信函、準備書狀、收件回執與
    送達證書、土地登記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31至101
    頁、回證卷第47至49頁、卷一第215至248頁、登記謄本卷）
    ，且為兩造所不爭（上開不爭執事項㈡），惟該等存證信函
    或準備書狀，被上訴人均僅表示欲以原典價回贖之意思，未
    見其等有備足典價提出給付之情，揆之前述，被上訴人顯未
    依法行使回贖權，難謂有消滅典權效力。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依最高法院32年度上字第4090號民事裁判意
    旨，出典人只須向典權人為回贖之意思表示即生消滅典權效
    力，無須提存原典價，且因上訴人對典價有爭執，故伊等未
    提存典價云云。惟上開裁判意旨係謂「出典人回贖典物，祇
    須提出原典價向典權人提示回贖之意思，即生消滅典權之效
    力。縱令典權人對於出典人提出之原典價拒絕收領，出典人
    亦未依法提存，於典權之消滅均不生影響」，亦即出典人未
    提存典價不影響典權之消滅，其前提係典權人對出典人所提
    出之典價「拒絕受領」，故出典人回贖典物仍須「提出典價
    」始生消滅典權之效力，而與前揭論述一致，被上訴人前揭
    主張，已有誤會。至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典權，其典
    價業經登記，可參前揭登記謄本（見原審卷一第141至208頁
    ），上訴人縱對典價有所爭執，無礙被上訴人提出典價而依
    法行使回贖權。被上訴人既未提出典價而向典權人表示回贖
    之意思，自不生因回贖而消滅典權之效力。　　
㈣、依上所述，被上訴人就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因未依法回
    贖，不發生上訴人之典權消滅之效力。則被上訴人以伊等已
    合法行使回贖權為由，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分
    別塗銷上開建物之典權登記，即屬於法無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分別塗銷
    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即原判決主文第1
    至9、11至14項部分），於法自有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指
    謫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
    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60號
上  訴  人  徐會恭  
            曾芳村  
            李添財  
            謝麗玲  
            陳良俊  
            陳正雄  
上  六  人
訴訟代理人  吳紀賢律師
            陳志寧律師
上  訴  人  廖德泰  
            李慶南  
            連簡鶴子
            郭啟鏞  

            劉鴻朋  
            黃正岳  
            張黃如美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凱堡  
上  八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淑貞律師
上  訴  人  李棟才  
            李如意  
            劉豐銘  
            劉玥緹  
            劉富山  
被  上訴人  張宗榮  

            張宗隆  
            張惠香  
            張美香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王瑩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典權設定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至九、十一至十四項關於命上訴人塗銷典權登記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審以典權業經被上訴人依法回贖而消滅為由，依民法第767條規定，判命典權人即上訴人李慶南、李棟才與李如意（下稱李慶南3人）塗銷原判決附表1（下稱附表）編號7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典權人即上訴人劉鴻朋、劉富山、劉豐銘與劉玥緹（下稱劉鴻朋4人）塗銷附表編號11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核塗銷上開建物典權之訴訟標的對於李慶南3人、劉鴻朋4人各須合一確定，且李慶南、劉鴻朋之上訴亦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形式上分別有利於李棟才與李如意，及劉富山、劉豐銘與劉玥緹，則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李慶南上訴效力應及於李棟才與李如意，劉鴻朋上訴效力應及於劉富山、劉豐銘與劉玥緹，合先敘明。
二、又李棟才、李如意、劉富山、劉豐銘、劉玥緹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之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所有權人暨出典人，上訴人則分別係各該建物之典權人，各典權之約定期間均為30年，除編號11之典權期限係於民國111年9月9日屆滿外，其餘典權期限均於同年5月2日屆滿。伊等已於各該典權期限屆滿後2年內，以存證信函或準備書狀向上訴人等提出附表所示原典價而為回贖通知，故上訴人就上開建物之典權，均因伊等合法行使回贖權而消滅。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分別塗銷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對造則以：㈠劉富山、劉豐銘、劉玥緹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㈡李棟才、李如意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於原審陳述略以：被上訴人未依法回贖，故不得請求塗銷典權登記；㈢其餘上訴人部分：被上訴人未依典權契約之約定，就登記典價按臺北市之躉售物價指數換算典價而為回贖，且未提出典價，故不生依法回贖之效力，則被上訴人訴請伊等分別塗銷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自均應無理由；各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附表所示建物之典權人即上訴人，及所載之典價、設典日期暨典權存續期間；㈡被上訴人前以存證信函表示回贖附表所示建物，編號2至5、8至9、14之典權人均於110年9月7日收受，編號6之典權人於111年4月18日、110年9月15日分別收受，編號7之典權人李慶南、李棟才均於110年11月26日收受、李如意則於110年12月間收受，編號11之典權人劉鴻朋、劉富山分別於111年9月12日、同年月7日收受被上訴人之準備書狀，編號12之典權人陳良俊則於110年9月11日收受，另編號13之典權人陳正雄於110年11月25日收受其中門牌為○○街000號、000號0樓之00、00建物之回贖通知（編號10之郭啟鏞、編號11之劉豐銘與劉玥緹、編號13之門牌為○○街000號、000號建物部分，被上訴人係於110年9月7日分別對已於109年3月10日死亡之原典權人郭玉輝、110年2月1日死亡之原典權人陳秀珍、於109年4月15日讓與典權之原典權人陳澤儀寄送存證信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2頁），堪信為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被上訴人就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是否已依法回贖而發生典權消滅之效力？茲論述如下：　　
㈠、按典權定有期限者，於期限屆滿後，出典人得以原典價回贖典物；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經過2年，不以原典價回贖者，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民法第923條定有明文。出典人之回贖權，為提出原典價向典權人表示回贖之意思，使典權歸於消滅之權利。故出典人僅向典權人表示回贖之意思而未提出典價者，仍無消滅典權效力（最高法院30年度渝上字第371號、33年度上字第36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而回贖權之行使為要物行為，故出典人除須為回贖之意思表示外，尚須提出原典價，始足生回贖之效果（見鄭玉波著、黃宗樂修訂，民法物權，99年10月修訂17版，第213頁；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下），113年2月修訂8版，第97頁；王澤鑑著，民法物權，112年8月修訂4版，第542頁；鄭冠宇著，民法物權，106年8月7版，第458至459頁），否則即非合法之回贖，典權自不因此歸於消滅。
㈡、蓋典權係純粹出於固有法之物權制度，起源於國人不輕易變賣產業之觀念，但為籌款以應急需，故衍生折衷之道，即將財產出典於人，以獲取相當於賣價之金額，出典人日後可以原價贖回；嗣逐漸形成債務人將財產交付於債權人占有，以擔保債務之償還，且債權人對於標的物有使用收益權，債務人則有備款回贖標的物權利之典制，具有濃厚之物上擔保色彩；而典制演變至近代，標的物為田宅之不動產，交付於典主占有，典主對所典田宅有使用收益權，業主得備價取贖權等，已逐漸明確而定型化。故典權性質上雖係用益物權，但具有以典物所有權擔保典價返還之功能（見謝在全著前揭書第70至71頁）。易言之，出典人須備足典價提出給付，方得據以行使回贖權，乃係典權制度具有擔保典價返還之定型化特徵，有其沿革及社會作用，不容忽視。
㈢、經查：
　⒈被上訴人係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所有權人及出典人，上訴人則為典權人，及附表所示典價、設典日期除編號11所示建物設典日期為81年9月9日外、餘均為81年5月2日，暨典權存續期間均為自登記完畢翌日起算30年等情，有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1至20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上開不爭執事項㈠），故除編號11之典權期限係於111年9月9日屆滿外，其餘典權期限均於同年5月2日屆滿。而被上訴人雖於典權期限屆滿前陸續以存證信函或準備書狀對上訴人或原典權人為回贖通知，有存證信函、準備書狀、收件回執與送達證書、土地登記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31至101頁、回證卷第47至49頁、卷一第215至248頁、登記謄本卷），且為兩造所不爭（上開不爭執事項㈡），惟該等存證信函或準備書狀，被上訴人均僅表示欲以原典價回贖之意思，未見其等有備足典價提出給付之情，揆之前述，被上訴人顯未依法行使回贖權，難謂有消滅典權效力。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依最高法院32年度上字第4090號民事裁判意旨，出典人只須向典權人為回贖之意思表示即生消滅典權效力，無須提存原典價，且因上訴人對典價有爭執，故伊等未提存典價云云。惟上開裁判意旨係謂「出典人回贖典物，祇須提出原典價向典權人提示回贖之意思，即生消滅典權之效力。縱令典權人對於出典人提出之原典價拒絕收領，出典人亦未依法提存，於典權之消滅均不生影響」，亦即出典人未提存典價不影響典權之消滅，其前提係典權人對出典人所提出之典價「拒絕受領」，故出典人回贖典物仍須「提出典價」始生消滅典權之效力，而與前揭論述一致，被上訴人前揭主張，已有誤會。至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典權，其典價業經登記，可參前揭登記謄本（見原審卷一第141至208頁），上訴人縱對典價有所爭執，無礙被上訴人提出典價而依法行使回贖權。被上訴人既未提出典價而向典權人表示回贖之意思，自不生因回贖而消滅典權之效力。　　
㈣、依上所述，被上訴人就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因未依法回贖，不發生上訴人之典權消滅之效力。則被上訴人以伊等已合法行使回贖權為由，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分別塗銷上開建物之典權登記，即屬於法無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分別塗銷附表編號2至14所示建物之典權登記，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即原判決主文第1至9、11至14項部分），於法自有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指謫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盧軍傑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